
粤财农〔2021〕152 号

各地级以上市财政局，各县（市、区）财政局：

为提高预算编制完整性，加快预算执行进度，现将 2022 年

省级涉农统筹整合转移支付资金提前下达给你们（详见附件 1），

待 2022 年预算年度开始后按程序拨付使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此项资金收入列 2022 年度“1100252 农林水共同财政

事权转移支付收入”，支出按照实际用途在“213 农林水支出”

等科目下列支。

二、本次提前下达的资金全部由市县统筹实施，必须用于涉

农项目，确保集中解决问题。其中：驻镇帮镇扶村资金实行单列

管理，各市县按照《广东省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资金筹集使用

广东省财政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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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办法》（粤财农〔2021〕126 号）有关规定统筹用于相关涉

农项目；奖补资金是按照省政府主动对接中央财政政策资金支持

的要求，省级对成功争取涉农领域中央预算内投资以及中央财政

竞争性项目的市县，根据争取中央财政资金额度和落实地方配套

情况给予的奖励资金，市县按涉农资金管理规定统筹使用。

三、请各地根据省级下达的涉农资金，结合《2022 年涉农

资金优先支持的考核工作任务清单（提前下达）》（附件 2）、《2022

年涉农资金大事要事保障清单》（以下简称《大事要事清单》，附

件 3）、《关于 2022 年度涉农项目的联合审查意见》（附件 4），按

照《省级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工作指引》（粤涉农办〔2021〕1 号）

有关要求，及时提请同级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领导小组按照集中财

力办大事的原则，在优先确保完成考核工作任务的基础上，聚焦

本地区乡村振兴短板弱项，从省级联合审查通过项目中确定要实

施的涉农项目，并按照附件 5 和附件 6 格式填报实施项目有关情

况。如根据省级反馈的审查意见和下达考核任务情况需补充相关

涉农项目的，请按照有关程序要求于 12 月 6 日前上报省级审查，

未经省级联合审查通过项目不得直接上报备案。

四、市县应按照《广东省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统筹涉农资金做好乡村振兴大事要事保障的意见》

（粤涉农办〔2021〕10 号）要求，从《大事要事清单》中选择

2-3 项工作，加强项目谋划储备，统筹各级各类资金资源，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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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重点推进，并按照附件 8 和附件 9 格式要求报告大事要事落

实情况。

五、根据涉农资金绩效管理要求，请按照《广东省省级涉农

资金绩效管理暂行办法》（粤涉农办〔2020〕2 号）有关要求，

研究设定本地区使用 2022 年省级涉农资金市县区域绩效目标，

并填报完善《2022 年省级涉农统筹整合转移支付资金区域绩效

目标表》（附件 5）。

六、实施项目、大事要事落实情况、区域绩效目标按程序报

经市级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领导小组同意后，由各地级以上市涉农

办按照附件 5 至 9 格式要求汇总，于 12 月 25 日前上报至省涉农

办备案。

七、请严格按照《广东省涉农资金统筹整合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省级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工作指引》有关要求，规范管

理、使用涉农资金，不得挤占、截留、挪用，确保资金依法依规

有效使用。

附件：1.2022 省级涉农统筹整合转移支付资金提前下达分

配表（分发）

2.2022 年涉农资金优先支持的考核工作任务清单

（提前下达，分发）

3.2022 年涉农资金大事要事保障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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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 2022 年度涉农项目的联合审查意见（分发）

5.2022 年省级涉农统筹整合转移支付资金区域绩效

目标表

6.××市 2022 年省级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情况报备汇

总表（表样）

7.××市 2022 年省级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情况报备明

细表（表样）

8.××市县 2022 年涉农资金大事要事落实情况报告

（模板）

9.××市县 2022 年涉农资金大事要事推进计划表

（表样）

广东省财政厅

2021 年 1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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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地区 提前下达金额
其中：

备注
驻镇帮镇扶村资金

湛江市合计 195,910 92,200 

湛江市本级 1,819 0 

雷州市 44,356 19,700 

廉江市 44,827 19,700 含奖补资金3000万元。

吴川市 21,613 11,000 

遂溪县 35,409 16,500 

徐闻县 25,262 15,400 

赤坎区 1,352 0 

霞山区 1,001 0 

麻章区 11,919 4,400 

坡头区 8,352 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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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事项
任务目标

湛江市 湛江市本级 赤坎区 霞山区 坡头区 麻章区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防止返贫致贫，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
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
预防性措施和事后帮扶措施，守住防止规模
性返贫底线。

与全市任务一致。 与全市任务一致。 与全市任务一致。 与全市任务一致。 与全市任务一致。

粮食安全省长责任考核（粮食
生产相关内容）

全市粮食播种面积不低于415.883万亩，粮
食产量不低于29.69亿斤。水稻耕种收综合
机械化率≥80.12%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
解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
解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
解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
解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
解下达。

动物防疫

强制免疫病种应免畜禽的免疫密度90%以
上，平均免疫抗体合格率达到70%；100%发
放上年度强制扑杀补助经费，依法对重大动
物疫情处置率100%。

与全市任务一致。 与全市任务一致。 与全市任务一致。 与全市任务一致。 与全市任务一致。

农产品质量安全（食用农产品
、食用林产品质量安全，屠宰
环节生猪无害化处理）

1、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具体检查批
次待文件下达后确定）。2、开展食用林产
品质量安全监测50批次以上。3、对屠宰环
节病死生猪100%进行无害化处理。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
解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
解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
解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
解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
解下达。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
行动、农村厕所问题摸排整改
、生活污水治理及运行管护、
乡村生活垃圾治理）

巩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果，建立健全村庄
清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农村生活垃圾处
置、农村厕所的长效运维管护机制；深入推
进农村厕所粪污治理，实现粪污无害化处理
或资源化利用的农村厕所占比原则上达到
40%以上。

与全市任务一致。 与全市任务一致。 与全市任务一致。 与全市任务一致。 与全市任务一致。

高标准农田建设 当年度建成高标准农田面积21万亩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
解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
解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
解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
解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
解下达。

耕地污染源头防控与安全利用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不低于国家下达的任
务目标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全面推进河长制湖长制 完成1700公里河道管护任务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
解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
解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
解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
解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
解下达。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
（含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完成省下达的用水总量（29.45亿立方米）
和用水效率年度控制目标及相关工作任务，
实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77.33万亩，开工建
设纳入《全国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
实施方案（2021—2022年）》的项目2宗，
完成节水配套改造面积10.33万亩。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
解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
解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
解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
解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
解下达。

水土保持 完成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0平方公里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
解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
解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
解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
解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
解下达。

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
开工建设纳入全国《防汛抗旱水利提升工程
实施方案》的中型病险水库4宗，完成中央
下达的投资计划；除险加固小型水库73座。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除险加固小型水库6座。

中央预算内水利投资执行 完成年度中央投资计划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全面推行林长制

（1）造林及抚育：完成造林20700亩，其
中：人工造林700亩、退化林修复20000亩，
新造林抚育17200亩。（2）红树林保护修复
专项行动营造任务：完成红树林造林4937.4
亩。

造林及抚育：完成造林任务退
化林修复3200亩，新造林抚育
2400亩。

无任务。 无任务。

（1）造林及抚育：完成造林
任务退化林修复1500亩，新造
林抚育4000亩。（2）红树林
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营造任务：
完成红树林造林118.8亩。

（1）造林及抚育：完成造林
1800亩，其中：人工造林300
亩、退化林修复1500亩，新造
林抚育3000亩。（2）红树林
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营造任务：
完成红树林造林1893.6亩。

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

自然保护地范围边界矢量化数据制作任务工
作量完成率达50%。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任
务工作量完成率达50%。自然保护区管控分
区划度任务工作量完成率达50%。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
解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
解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
解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
解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
解下达。

林业有害生物防控

主要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8.2‰以
下，无公害防治率达到85%以上，监测覆盖
率达到100%，防治目标任务完成率达到100%
。

主要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
在8.2‰以下，无公害防治率
达到85%以上，监测覆盖率达
到100%，防治目标任务完成率
达到100%。

主要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
在8.2‰以下，无公害防治率
达到85%以上，监测覆盖率达
到100%，防治目标任务完成率
达到100%。

主要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
在8.2‰以下，无公害防治率
达到85%以上，监测覆盖率达
到100%，防治目标任务完成率
达到100%。

主要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
在8.2‰以下，无公害防治率
达到85%以上，监测覆盖率达
到100%，防治目标任务完成率
达到100%。

主要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
在8.2‰以下，无公害防治率
达到85%以上，监测覆盖率达
到100%，防治目标任务完成率
达到100%。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少于省级分解下达
保护任务面积。

无任务。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少于
市级分解下达保护任务面积。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少于
市级分解下达保护任务面积。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少于
市级分解下达保护任务面积。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少于
市级分解下达保护任务面积。

农村公路养护 列养率100% 列养率100% 列养率100% 列养率100% 列养率100% 列养率100%

自然灾害风险普查（森林、水
利）

1、完成80个标准地、12个大样地的可燃物
外业调查,完成所在区域森林火灾的野外火
源、历史火灾、减灾能力等普查要素的调查
任务。2、完成756宗水库、185宗堤防、513
宗水闸、47宗小水电、845宗山塘的隐患调
查以及9个县区的干旱致灾调查。

1、完成1个标准地的可燃物外
业调查,完成所在区域森林火
灾的野外火源、历史火灾、减
灾能力等普查要素的调查任务
1项。2、完成5宗水库、2宗水
闸、10宗小水电的隐患调查以
及干旱致灾调查。

1、完成所在区域森林火灾的
野外火源、历史火灾、减灾能
力等普查要素的调查任务1项
。2、完成2宗堤防的隐患调查
以及干旱致灾调查。

1、完成所在区域森林火灾的
野外火源、历史火灾、减灾能
力等普查要素的调查任务1项
。2、完成1宗水库、4宗堤防
、10宗水闸的隐患调查以及干
旱致灾调查。

1、完成3个标准地的可燃物外
业调查,完成所在区域森林火
灾的野外火源、历史火灾、减
灾能力等普查要素的调查任务
1项。2、完成44宗水库、11宗
堤防、67宗水闸的隐患调查以
及干旱致灾调查。

1、完成1个标准地的可燃物外
业调查,完成所在区域森林火
灾的野外火源、历史火灾、减
灾能力等普查要素的调查任务
1项。2、完成90宗水库、18宗
堤防、122宗水闸的隐患调查
以及干旱致灾调查。

备注：提前下达的任务目标为初步建议数，最终以正式下达时的任务目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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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事项

任务目标

遂溪县 徐闻县 廉江市 雷州市 吴川市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与全市任务一致。 与全市任务一致。 与全市任务一致。 与全市任务一致。 与全市任务一致。

粮食安全省长责任考核（粮食
生产相关内容）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
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
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
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
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
下达。

动物防疫 与全市任务一致。 与全市任务一致。 与全市任务一致。 与全市任务一致。 与全市任务一致。

农产品质量安全（食用农产品
、食用林产品质量安全，屠宰
环节生猪无害化处理）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
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
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
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
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
下达。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
行动、农村厕所问题摸排整改
、生活污水治理及运行管护、
乡村生活垃圾治理）

与全市任务一致。 与全市任务一致。 与全市任务一致。 与全市任务一致。 与全市任务一致。

高标准农田建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
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
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
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
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
下达。

耕地污染源头防控与安全利用 无任务。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不低于国
家下达的任务目标

无任务。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不低于国
家下达的任务目标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不低于国
家下达的任务目标

全面推进河长制湖长制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
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
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
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
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
下达。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
（含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
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
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
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
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
下达。

水土保持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
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
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
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
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
下达。

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 除险加固小型水库4座。 除险加固小型水库11座。 除险加固小型水库30座。

开工建设纳入全国《防汛抗旱水
利提升工程实施方案》的中型病
险水库4宗，完成中央下达的投资
计划；除险加固小型水库10座。

除险加固小型水库12座。

中央预算内水利投资执行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无任务。 完成年度中央投资计划任务。

全面推行林长制

（1）造林及抚育：完成造林任务
退化林修复2000亩，新造林抚育
500亩。（2）红树林保护修复专
项行动营造任务：完成红树林造
林104.4亩。

（1）造林及抚育：完成造林任务
退化林修复1500亩，新造林抚育
1500亩。（2）红树林保护修复专
项行动营造任务：完成红树林造
林243亩。

（1）造林及抚育：完成造林5000
亩，其中：人工造林400亩、退化
林修复4600亩，新造林抚育800亩
。（2）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
营造任务：完成红树林造林453.6
亩。

（1）造林及抚育：完成造林任务
退化林修复4100亩，新造林抚育
3000亩。（2）红树林保护修复专
项行动营造任务：完成红树林造
林2107.8亩。

（1）造林及抚育：完成造林任务
退化林修复1600亩，新造林抚育
2000亩。（2）红树林保护修复专
项行动营造任务：完成红树林造
林16.2亩。

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
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
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
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
下达。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
下达。

林业有害生物防控

主要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
8.2‰以下，无公害防治率达到
85%以上，监测覆盖率达到100%，
防治目标任务完成率达到100%。

主要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
8.2‰以下，无公害防治率达到
85%以上，监测覆盖率达到100%，
防治目标任务完成率达到100%。

主要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
8.2‰以下，无公害防治率达到
85%以上，监测覆盖率达到100%，
防治目标任务完成率达到100%。

主要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
8.2‰以下，无公害防治率达到
85%以上，监测覆盖率达到100%，
防治目标任务完成率达到100%。

主要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
8.2‰以下，无公害防治率达到
85%以上，监测覆盖率达到100%，
防治目标任务完成率达到100%。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少于市
级分解下达保护任务面积。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少于市
级分解下达保护任务面积。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少于市
级分解下达保护任务面积。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少于市
级分解下达保护任务面积。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少于市
级分解下达保护任务面积。

农村公路养护 列养率100% 列养率100% 列养率100% 列养率100% 列养率100%

自然灾害风险普查（森林、水
利）

1、完成11个标准地、4个大样地
的可燃物外业调查,完成所在区域
森林火灾的野外火源、历史火灾
、减灾能力等普查要素的调查任
务1项。2、完成81宗水库、33宗
堤防、39宗水闸、1宗小水电、
347宗山塘的隐患调查以及干旱致
灾调查。

1、完成3个标准地的可燃物外业
调查,完成所在区域森林火灾的野
外火源、历史火灾、减灾能力等
普查要素的调查任务1项。2、完
成119宗水库、65宗堤防、71宗水
闸、5宗小水电的隐患调查以及干
旱致灾调查。

1、完成29个标准地、3个大样地
的可燃物外业调查,完成所在区域
森林火灾的野外火源、历史火灾
、减灾能力等普查要素的调查任
务1项。2、完成247宗水库、19宗
堤防、86宗水闸、12宗小水电、
83宗山塘的隐患调查以及干旱致
灾调查。

1、完成26个标准地、5个大样地
的可燃物外业调查,完成所在区域
森林火灾的野外火源、历史火灾
、减灾能力等普查要素的调查任
务1项。2、完成132宗水库、13宗
堤防、32宗水闸、16宗小水电的
隐患调查以及干旱致灾调查。

1、完成6个标准地的可燃物外业
调查,完成所在区域森林火灾的野
外火源、历史火灾、减灾能力等
普查要素的调查任务1项。2、完
成37宗水库、20宗堤防、84宗水
闸、3宗小水电、415宗山塘的隐
患调查以及干旱致灾调查。

备注：提前下达的任务目标为初步建议数，最终以正式下达时的任务目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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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序号 事项名称 对应量化指标

1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当年度新增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自然村数量（个数）

2 村内道路建设
当年度新增完成村内道路基本硬底化的自然村数量（个
数）

3
农村集中供水、农村公路

提档升级

1.当年度新增农村规模化集中供水覆盖人口数量（万人）
2.当年度完成建设改造四级双车道长度（公里）
3.当年度完成建设改造三级及以上等级路（公里）

4 美丽圩镇建设 当年度新增完成镇域环境基础整治的圩镇数量（个数）

5 渔港建设 当年度新建国家级渔港经济区数量（个）

6 高标准农田建设
1.当年度建成高标准农田面积（万亩）
2.当年度完成复耕整治撂荒地面积（万亩）

7 小水电清理整改 当年度新增退出小水电宗数（宗）

8 中小河流治理 当年度新增完成中小河流治理长度（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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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市遴选上报的 2022 年度涉农项目收悉。根据《关于深化

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改革的实施意见》（粤涉农办〔2019〕18 号）

和《广东省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2 年

度涉农资金项目审查有关工作的通知》有关规定，省级组织了相

关部门对你市遴选上报的涉农项目开展联合审查（具体项目审查

情况详见涉农资金项目库系统）。现将总体意见反馈如下：

你市申报项目 1268个，拟申请金额 71.18亿元。通过审查且

成熟度高的项目 1038个，金额 60.49亿元，审查通过率高于全省

平均水平。

一、农业产业发展类。建议进一步做好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麻章区）的基本农田保护项目储备工作，补充完善项目申报填

报信息。

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类。建议进一步做好项目储备工作，

做好乡村生活垃圾处理项目总投资估算，按照原则上不超过 50%

的比例申请补助资金。

三、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类。无意见。

四、生态林业建设类。建议进一步做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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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资源与保护等项目储备工作。造林及抚育申报入库绩效目标

没有达到拟下达的考核任务目标，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保障完

成考核工作任务。

五、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类。建议进一步做好水库除险加

固项目储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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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年度： 2022 地区：

资金情况
（万元）

总额

备注：相关中央资金、相关市县
资金、其他资金指与省级涉农资
金整合投入相同项目的资金

其中：省级涉农
资金

相关中央资金

相关市县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目标
省级下达的年度绩效目标详见考核工作任务清单。
（市县结合实际完善2022年度本地区区域绩效目标，填报以下绩效指标的目标值。）

行业领域 绩效目标 具体指标 指标类型 单位 目标值 备注

综合性指标

促进农民增收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增速 经济效益 %

省级根据
统计等部
门数据进
行评价，
无需各地
另行设定
目标和报
备。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经济效益 %

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减小幅度 经济效益 %

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减小幅度=（上年收入差-当年
收入差）/上年收入差

扩大农业农村有
效投资

涉农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经济效益 %
固定资产投资（500万元以上项
目）统计中涉农项目投资完成
数

加强涉农资金使
用管理

省级涉农资金支出进度 时效 %

涉农资金大事
要事保障清单

事项

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

当年度新增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自
然村数量

数量 个 以自然村计

村内道路建设
当年度新增完成村内道路基本硬底化的
自然村数量

数量 个 以自然村计

农村集中供水、
农村公路提档升
级

当年度新增农村规模化集中供水覆盖人
口数量

数量 万人

当年度实施农村集中供水提质增效工程
数

数量 宗

当年度完成建设改造四级双车道长度 数量 公里

当年度完成建设改造三级及以上等级路 数量 公里

美丽圩镇建设
当年度新增完成镇域环境基础整治的圩
镇数量

数量 个

渔港建设 当年度新建国家级渔港经济区数量 数量 个

高标准农田建设

当年度建成高标准农田面积 数量 万亩

当年度完成复耕整治撂荒地面积 数量 万亩

当年度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数量 亩

建立高标准农田（含垦造水田）长效管
护机制

可持续影响 是/否

小水电清理整改 当年度新增退出小水电宗数 数量 宗

中小河流治理 当年度新增完成中小河流治理长度 数量 公里

需说明其中纳入纳入《防汛抗
旱水利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和
中央预算内投资的项目宗数及
公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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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绩效目标 具体指标 指标类型 单位 目标值 备注

涉农资金优先
支持的考核工
作任务

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主要支
持产业扶贫等）

帮扶对象人口数 数量 万人

带动帮扶对象增加收入（总收入） 经济效益 万元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社会效益 是/否

粮食安全责任制
（主要支持粮食
种植、农业机械
化及植物疫病防
控等）

粮食播种面积 数量 亩 需说明与上年比较情况

粮食总产量 数量 万吨 需说明与上年比较情况

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质量 % 需说明与上年比较情况

农作物重大病虫害不暴发成灾，重大植
物疫情不恶性蔓延

社会效益 是/否

强化动物疫病防
控

强制免疫病种应免畜禽的免疫密度 质量 %
同时说明生猪、鸡、牛等主要
畜禽饲养量

平均免疫抗体合格率 质量 %

动物强制扑杀补助经费发放完成率 质量 %
同时说明上年度强制扑杀补偿
规模

重大动物疫情依法处置率 质量 %

不发生大规模随意抛弃病死猪事件 社会效益 是/否

保障农产品质量
安全（食用农产
品和林产品质量
安全监测、屠宰
环节无害化处
理）

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样本量 数量 次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样品量 数量 次

不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社会效益 是/否

食用林产品监测数量 数量 批次
开展食用林产品质量安全及产
地环境风险监测

是否对屠宰环节病死生猪100%进行无害
化处理

社会效益 是/否

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村庄清洁行
动、农村厕所问
题摸排整改、生
活污水治理及运
行管护、乡村生
活垃圾治理）

建立村庄清洁长效管护机制 可持续影响 是/否

建立农村生活污水的长效运行管护机制 可持续影响 是/否

当年度完成改造提升的农村厕所数量 数量 个

重点推进厕所粪污处理；需同
时说明截至2022年底累计实现
农村厕所无害化处理或资源化
利用的农村厕所占比情况

建立农村厕所革命长效管护机制 可持续影响 是/否

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行政村
数量

数量 个 需同时说明覆盖率

推进农田建设
（推进高标准农
田建设，复耕整
治撂荒地面积）

当年度建成高标准农田面积 数量 万亩

当年度完成复耕整治撂荒地面积 数量 万亩

当年度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数量 亩

建立高标准农田（含垦造水田）长效管
护机制

可持续影响 是/否

耕地污染防治
（受污染耕地安
全利用和种植结
构调整）

受污染耕地实现安全利用面积 数量 亩 需同时说明安全利用率情况

重度污染耕地种植结构调整或退耕还林
面积

数量 亩

全面推进河长制
湖长制

完成河湖管护长度 数量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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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绩效目标 具体指标 指标类型 单位 目标值 备注

涉农资金优先
支持的考核工
作任务

最严格水资源管
理制度考核（含
农业水价综合改
革）

用水总量 数量
亿立方
米

当年度新增实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面积 数量 万亩

开工建设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
项目数量

数量 宗 纳入《全国中型灌区续建配套
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实施方案
》的项目节水配套改造面积 数量 万亩

水土保持规划实
施情况考核评估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数量
平方公
里

水库水闸除险加
固和运行管护

当年度开工建设大中型病险水库除险加
固宗数

数量 宗
纳入《防汛抗旱水利提升工程
实施方案》的项目

当年度实施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座数 数量 座

中央预算内水利
投执行

按照中央下达的投资计划落实地方投资
金额

数量 万元
主要涉及大型灌区改造、大中
型病险水库、中小河流治理等
项目

全面推行林长制

当年度造林完成面积 数量 万亩
含人工造林、退化林修复和封
山育林

当年度新造林抚育 数量 万亩

当年度完成红树林造林 数量 万亩

自然保护地整合
优化

自然保护地范围边界矢量化数据制作累
计完成率

质量 % 需说明与上年比较的进展情况

自然保护区管控分区划定工作累计完成
率

质量 % 需说明与上年比较的进展情况

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工作累计完成率 质量 % 需说明与上年比较的进展情况

林业有害生物防
控

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 质量  ‰

反映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后减少
森林成灾的情况。林业有害生
物成灾面积/全省有林地和未成
林地面积之和*100%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面积 数量 万亩
反映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面积情
况

松材线虫病防治面积 数量 万亩

林业有害生物无公害防治率 质量 %
无公害防治面积/总防治面积
*100%

松材线虫病疫点镇拔除任务完成率 质量 %

永久基本农田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数量 亩

通过上级政府的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 社会效益 是/否

农村公路养护 农村公路养护公里数 数量 公里 需同时说明列养率情况

自然灾害风险普
查（森林、水利
方面）

完成可燃物外业调查 数量 个

洪水隐患调查 数量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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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序号 事项名称
报备项目
数量（个）

报备金额
（万元）

资金占比

合计

1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2 粮食安全省长责任考核（粮食生产相关内容）

3 动物防疫

4
农产品质量安全（食用农产品、食用林产品质量安全，屠宰环节生

猪无害化处理）

5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农村厕所问题摸排整改、乡村

生活垃圾治理）

6 耕地污染源头防控与安全利用

7 全面推进河长制湖长制

8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含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9 水土保持

10 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

11 中央预算内水利投资执行

12 全面推行林长制

13 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

14 林业有害生物防控

15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16 农村公路养护

17 自然灾害风险普查（森林、水利）

18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19 村内道路建设

20 农村集中供水、农村公路提档升级

21 美丽圩镇建设

22 渔港建设

23 高标准农田建设

24 小水电清理整改

25 中小河流治理

26 其他涉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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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序号 地区 项目名称 项目编码 对应一级项目 对应的考核工作或大事要事 报备金额（元）

××市本级

××县（市、区）

备注：数据请从涉农资金项目库系统中导出，确保与系统上报项目一致。

-
 
9
5
 
-
 



附件 8

（模板）

根据《广东省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进一步

统筹涉农资金做好乡村振兴大事要事保障的意见》（粤涉农办

〔2021〕10 号）有关要求，现将××市（××县、区）2022 年

涉农资金大事要事落实情况报告如下：

2022 年，我市（县、区）计划推进涉农资金大事要事×项，

其中将××、××作为重点推进事项（请在《2022 年涉农资金大

事要事保障清单》中选择 2-3 项，全市汇总时可不反映重点推进

事项）。共计划安排推进大事要事项目××个，计划统筹各级财

政资金××万元，其中计划安排省级涉农资金××亿元，占省级

下达涉农资金总额的××%。各事项推进计划如下：

（一）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计划实施项目××个，计划新增

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自然村××个，到 2022 年底完成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的自然村累计达到××个。当年度相关项目计划投资

××万元，计划安排财政补助资金××万元,其中拟安排省级涉

农资金××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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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村内道路建设。计划实施项目××个，计划新增完成

村内道路硬化的自然村××个，到 2022 年底完成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的自然村累计达到××个。当年度相关项目计划投资投资×

×万元，计划安排财政补助资金××万元,其中拟安排省级涉农

资金××万元。

⋯⋯

备注：各地级以上市汇总上报时，应包括全市整体情况和各

县（市、区）、市本级落实情况，按照全市、市本级、县（市、

区）的顺序排列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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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

事项 工作内容

2021年工作情况 2022年工作计划 2022年资金保障计划

备注截至2021年10月底已
完成

（累计值）

预计2021年底
可完成
（累计值）

2022年计划完成
（当年度新增）

预计2022年底
可完成
（累计值）

项目计划当年度
投资总额
（万元）

当年度计划统筹安排
各级财政资金金额合

计
（万元）

其中：

已安排省级涉农资金
金额（万元）

已落实其他财政资金
金额（万元）

合计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自然村数量

（个数）

村内道路建设
完成村内道路基本硬底化的自然村

数量（个数）

农村集中供水提档升
级

农村规模化集中供水覆盖人口数量
（万人）

农村公路提档升级

建设改造四级双车道长度（公里）

建设改造三级及以上等级路
（公里）

美丽圩镇建设
完成镇域环境基础整治的圩镇数量

（个数）

渔港建设 建成国家级渔港经济区数量（个）

高标准农田建设

建成高标准农田面积（万亩）

完成复耕整治撂荒地面积（万亩）

小水电清理整改 退出小水电宗数（宗）

中小河流治理 完成中小河流治理长度（公里）

-
 
9
8
 
-
 



备注：提前下达的任务目标为初步建议数，最终以正式下达时的任务目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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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直有关单位。

广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2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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